
受理编号:___________________
进 口 压 力 容 器

安全性能监督检验申报表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工  程  项  目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表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
报 检 需 知

一、此表由进口压力容器建设单位填写。

二、申请进口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检时，建设单位应提供以下相应资料：
1、《进口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，盖建设单位公章，监检单位、建设单位、监察机关各一份存档备查；
2、进口合约草本；
3、压力容器制造厂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（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）复印件；

4、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回复的公示编号、符合性申明和比照表。

三、现场检验时，建设单位必须提供：
压力容器随机技术资料。随机技术资料必须是中文或英文资料，其它文字资料必须由承包商负责翻译为中文或英文：
    ⑴竣工图及主要受压部件图； 
⑵容器设计计算文件； 
⑶安全阀（爆破片）排放量计算书； 
⑷产品质量证明书：产品合格证、主要受压元件材质证明书、焊接质量证明、焊缝无损检测报告、耐压及气密试验报告、热处理报告；
⑸安装、使用说明书；
⑹第三方监检报告。
	使用单位
（必填）
	
	项目详址
（必填）
	

	设备名称
（必填）
	
	规格及型号
（必填）
	

	开票单位名称

（必填）
	
	电子票接收手机号
（必填）
	

	制造单位

（必填）
	
	制造日期
	

	制造单位许可证号

（必填）
	
	产品编号
（必填）
	

	使用单位

联系人

（必填）
	
	联系电话

（必填）
	

	建设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监检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注意事项：
（一）资料审查符合要求并且经收费确认后，可向检验科室查询或约定现场检验时间。

（二）现场检验和整改确认完成30个工作日内，凭检验报告书领取凭证到业务大厅领取检验报告和证书。
（三）受检单位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，在领取检验报告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验机构提出。

（四）报检办事指南及相关报检表格可登陆“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https://amr.hainan.gov.cn/HAIT/”下载使用。


办理时间：

周一至周五  8:00-12:00  14:30-17:30，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公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报检咨询：  0898-36688298               转账查询：  0898-65313965
报告查询：  0898-36696619               琼海工作站：0898-62926020
洋浦工作站：0898-28823700               东方工作站：0898-25569017 

承压一科：  0898-36688321               承压二科：  0898-36688329

承压三科：  0898-36688309               承压四科：  0898-36680723   
办理地点：

          1.海南省特检所一楼业务大厅，海口市青年路8号

          2.洋浦工作站，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新浦大厦701室

          3.琼海工作站，琼海市政府大楼北侧琼海质量技术监督局1楼

          4.东方工作站，东方市东方大道南76号市场监管局后面副楼4楼404

监督与投诉热线： 0898-66183018


